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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研究所成功开展学术研讨会：多学科背景下的法学及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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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4日上午9时，由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主办的，

主题为“多学科背景下的法学及其方法”学术研讨会在昌平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四层第一会议室召开。参加研讨会的学者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柯华庆，副教授陈景辉、

雷磊，博士生汪雄、陈辉、宋旭光，硕士生付子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翔，副教授王

旭；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梁迎修；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李学尧、杨力；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副教授泮伟江；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杨贝；外交学院副教授李红勃、吴香香；厦

门大学讲师吴旭阳；天津商业大学讲师马驰；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环球法律评

论》编辑部编辑田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副主编支振

锋；人民出版社法律与国际编辑室编辑张立；北京大学博士生孙海波；山东大学博士生张

玉洁，硕士生彭宁；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生刘熊擎天；邢台学院赵立伟。

  开幕式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白晟受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所长舒国滢的委托

主持开幕式。陈景辉做主题致辞，提出了明确一门学科的属性的重要性，确定学科的属性

和定位之后就可以更加便捷和有效地展开讨论，也会产生整体的体系性的讨论效果，而且

各自间的讨论的差异也会得到显现，整个学科讨论的丰富性得到体现，因此也必须明确法

理学的属性，其后陈景辉分析了法理学这门学科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危机。紧接着支振锋

做题为“典范转移与方法变革：法学研究的新旨向”的发言，他指出：研究方法是一个很

重要的问题，所有的研究都蕴含着方法，方法本身是一个工具，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但是

对方法的理论论辩使其超越了工具上的意义，方法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解决不同的问题应

采用不同的方法，我们应该以方法意识取代学科意识和行政地盘意识。

  研讨会第一单元围绕“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分野：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展开，王旭副

教授做了题为“法教义学与法的性质”的报告，他指出对法的性质的认识决定了我们所采

取的立场，透过反思法的性质可以了解法教义学的功能，由于法是一种基于共享-交互信

念而产生的约定，因此法具有三重性质：（1）对真值性的预设，即认为自己在本质上是

真的，有效的；（2）对现实性的预设，即在概念上宣称自己是被接受的；（3）对正确性

的预设，即在内容上是被理由所证成的。由于法教义学的功能是在法律活动中最大的实现

法的价值和性质，因此相对法的这三重属性，法教义学也具有：稳定功能、沟通功能以及

正当化功能。最后他指出了法教义学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王旭副教授通过对法的性质的

分析回应了社科法学对法教义学的质疑。泮伟江副教授做了题为“法律教义学与法学研究

的本土化”的报告，其核心论点是：中国法学研究的本土化不但不以对法律教义学的排斥

与放逐为前提，反而必须以法律教义学研究的制度化与成熟为前提条件。并指出，着眼于

乡土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的基础是碎片化的，这并不足以形成一个“中国问题意识”，更

难以支撑起“中国法学”，因此社科法学对“本土化”的理解存在不足之处，进而对社科

法学做了一定程度的反驳和批评，从而为法教义学做出辩护。柯华庆教授的报告题为“法

律变革的逻辑：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较量”，他认为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都是我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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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所需要的，二者的关系必须放在立法与司法过程中才能理解，任何立法者都会考虑

法律的社会意义，因为法律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抽象，系统研究社会生活本身，提炼出合理

社会规则正是社科法学关注的问题。而立法之后，法律人应该信仰法律，一切以现行实在

法为宗旨，因此他认为教义法学是法治和法律人自治的法理学。法律变革时期依靠社科法

学，而社会稳定时期则依靠教义法学。之后孙海波博士和宋旭光博士分别从点和面的角度

对法教义学做出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其中孙海波的核心观点是：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

并不能相互取代，而是在竞争中有协作、以协作弥合竞争的互补关系。同时，二者均注重

司法实践和现实案例，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影响、激励或促进判决说理，实现法学与司法的

良性互动。宋旭光在分析了法教义学的传统与危机以及捍卫法教义学的可能路径之后，重

点介绍了论证导向的教义学理论，并阐述了中国语境下的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争辩。最

后他认为我们应该在坚持法教义学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放宽自身的视野而寻求其他学科的

帮助。在本单元，支振锋研究员和梁迎修副教授分别对各位学者的报告作出评议。

  研讨会第二单元围绕“法理学（法学）的概念界定与知识属性”展开。首先，陈景辉

副教授做了“法理论为什么是重要的”的报告，重点介绍了这个报告的前提和背景，围绕

“知识的冗余性”和“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展开讨论，他的目标是去证明：法理学，这个

通常被认为是法学之基本理论的学科，具备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高度重要性，所以他反对否

认法理学重要性的各种怀疑论。之后，马驰讲师做了题为“法理学的界限”的报告，他认

为目前法理学内外部界限比较模糊，而对其进行必要的界定很有价值。法学是以内容要素

标准来区分的学科，同时又包含了个别-规范和规范-描述这两对形式要素标准，根据这两

对标准区分出四类知识，其中法理学是从一般性角度对法律的研究，以此区别与法教义学

和法律史学，法理学内部又可再分为规范法理学与描述法理学。规范法理学与政治哲学、

伦理学紧密关联，统摄于实践哲学。描述法理学可再分为经验法理学与分析法理学。田夫

助理研究员做出“试析中国法理学教材‘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的报告，通过梳理法律

关系理论和法律行为理论得出，法理学中的“指导”型知识在运用到部门法中时都遭到了

很大的障碍，而这种障碍源于这些“指导”型知识本身就是从相关部门法中直接挪用而

来，因此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是指导关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陈辉博士在这一单元

中做出“游弋于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法学”的报告，他认为法律人对“法律是什

么”的争议根源于法律属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分歧。当我们将法律建构为“公理体

系”时，我们将失去法律的具体知识，从而导致法律与生活脱离；而当我们偏向实践法学

从而追求个体性知识时，我们不得不面对无法回避的普遍性难题。而诠释学的方式则超越

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界限，是法学走出两种知识囚笼的可能路径。本单元中，李红勃

和杨贝副教授分别对各位学者的报告作出评议。

  第三单元围绕“司法裁判与法学方法”来展开。杨力教授首先做出题为“民事疑案裁

判的利益衡量原则问题”，他的核心观点是民事疑难案件裁判应当借入利益衡量方法，在

裁判过程中应当考虑以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阶层利益为相对性标准获得裁判的“基本理

由”，并且在面对复杂社会结构时应考虑以类型化思维获得裁判的“更强理由”。在此基

础上，借助于商谈机制使得“基本理由”和“更强理由”真正达成共识产生合意性，进而

为普适化的裁判规则形成奠定基础。李学尧教授做题为“实验方法在法学领域的应用：从

法心理学、行为法经济学到法律神经科学”，主要阐述了实验方法在法学领域中的应用状

况，他认为目前将实验方法应用在法学中所产生的知识可分为法心理学、行为法经济学和

法律神经科学，并分别具体介绍了三者的发展状况及其内容。刘熊擎天硕士题为“以嬗变

回应时代：中国法学发展的经验脉络”的报告主要梳理了中国法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论

述了应以经验来回应时代的法学问题、立场与方法。在本单元，田夫研究员和荆珍讲师分

别对各位学者的报告作出了评议。

  第四单元围绕“思想史中的法学及其方法”来展开，张翔教授以“走出‘方法论的杂

糅主义’——读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为题，主要介绍了耶利内克在《主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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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利体系》的主要观点和其方法论的立场，耶利内克反对“方法论上的杂糅主义”，在

他看来，法律的观念世界和自然的客观事件是根本不同的，如果将对自然界的认识方法运

用与对法律的认识就会导致荒谬的论断。这一方法论立场对中国的法学也具有启发，因为

目前我国在具体的研究作业中，“方法论的杂糅主义”随处可见，因此可以借鉴耶利内克

的观点来发展我国法学的研究方法。吴香香副教授在题为“德国近代私法理念与方法的交

互澄清”的报告中，首先提出了有关部门法与法理学在方法论上的关系的疑问，其后介绍

了私法上理性自然法、历史法学、利益法学和评价法学的演进。赵立伟“无从描述”中主

要介绍了德沃金、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理论立场，最后得出方法论在法律中并不占有主

导地位。付子醒“斯多葛辩证法及其对罗马法的影响”的报告中认为：斯多葛辩证作为古

希腊时期一门重要的古典技艺对罗马法及罗马法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斯多

葛辩证法传入罗马的过程中，罗马法学家对辩证法进行了重构，它在罗马法律技术的革新

以及罗马法学家对法学学科性质两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本单元，马驰讲师和汪雄博士

分别对各位学者的报告作出了评议。

  研讨会第五单元围绕“法律给你的多维度分析”来展开，吴旭阳讲师题为“‘公平’

的多学科分析——制度、神经认知与演化”的报告，梳理了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于公平的

新研究，以认知神经科学、演化博弈等新视角，以及行为和神经实验、计算机模拟等新方

法，对公平问题进行由表及里，由今至古的多层面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在新知识的

基础上归纳出公平的产生和演化历程，并据此与之前哲人的思辨理论进行部分印证。汪雄

博士“守法义务的逻辑证成——‘命题展开法’的应用”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有

义务”就是“有断然性理由”，那么，某人负有守法义务就是指他负有服从法律的断然性

理由。在相互承认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就有一种基于相互性的责任，即，如果我承认你能

对我提要求，那么你也应该承认我能对你提要求，当我对你提要求时也必然意味着我应该

回应你对我的要求，所以，你回应我的要求是我回应你的要求的理由。同样，在法律与社

会的相互关系中，如果法律整体作为一类事实回应了既定社会的正当要求，则这个社会的

任一成员都有服从法律的义务。张玉洁博士在“法律文本中‘公共利益’的法规范分析—

—以类型理论为视角”的报告中认为：涵义不明确的法律概念在适用过程中有诸多困惑，

但是可以通过类型化的方法予以一定程度的弥补，虽然法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之间的矛盾

是无法消解的，但是类型化的方法在降低法律不确定的情况仍有一定的价值，该报告以

“公共利益”为例，具体阐述了类型化方法及其作用过程。彭宁硕士的“开放结构必然带

来自由裁量？”的报告中认为：“开放结构必然带来自由裁量”的命题就拉兹的“裁量准

则”而言是能够成立的；但如果将道德原则等实质性价值引入承认规则的有效性标准之

中，法律的开放结构仍然不必然带来自由裁量。在本单元中，王旭和泮伟江副教授分别对

各位学者的报告作出了评议。

  5月24日晚18时，本次研讨会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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